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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杭州东方文化园旅业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杭州杨岐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浙江

杨岐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百年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杨岐投资

有限公司、杭州东方文化园桐庐旅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均指定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现依法向社会公开招募重

整投资人。有关债务人的基本情况、重整投资人的遴选流程及报名须

知等内容，详见管理人发布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

pccz.court.gov.cn/）的《杭州东方文化园旅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公司重

整投资人招募公告》。领取参选文件的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含当

日，下同）前的工作日9：00—17：00。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0月10日11:00。

联系电话：13083975523（陈科杰）。

报名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中路398号金茂大厦写字楼504室。

欢迎符合条件的社会各方人士参与重整投资。

杭州东方文化园旅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杭州东方文化园桐庐旅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杭州杨岐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杭州杨岐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杨岐进出口有限公司管理人

杭州百年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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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6民初2184号
朱加波：本院受理（2020）浙 0106 民初 2184 号

原告沈建军诉被告朱加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送达（2020）浙 0106 民初 2184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特236号

本院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秦玲

申请宣告秦琪死亡一案。申请人秦玲称，其与秦

琪系姐弟关系，秦琪于 1984 年失去联系，秦玲曾向

杭州市公安局报案并进行登报寻人启事，但寻找

未果。下落不明人秦琪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公告期

满后，本案将依法裁判。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秦琪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秦琪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3563号

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0）浙

0106 民初 3563 号原告刘惠英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第三人杭州青奇

科技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 262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2186号

肖艳：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2186号原告

杨美宝诉被告肖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送达（2020）浙0106民初218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1758号

汪佳莅：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1758号原

告高川诉被告汪佳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送达（2020）浙0106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905号

李乐:本院对原告陈红诉被告李乐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8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472号

西藏天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西藏天志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上午 9 时

05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463号

贵州省仁怀市怀宝酒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

广告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怀宝酒业有限公司

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上午 9 时 25 在本院

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3088号
商根勤：原告淳安英航水电材料商行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

本案定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00 分在第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

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1988号

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黄再升、谢燕：本院

受理原告敖剑平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26破7号之一

2018 年 7 月 5 日，本院根据宁海县组合机床厂

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凯一精工机械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凯一精工机械有限公司现

有剩余资产5934705.67元，负债合计74647595.66元.

本院认为，宁波凯一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

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裁

定宣告宁波凯一精工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7735号

朱素玲:本院受理原告陈永奎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0年12月22日9时30分在西郊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790号

刘明帅、夏高秀: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刘明帅、夏高秀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37号

董友清：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董友清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674号

陈碎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碎华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675号

薛小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薛小华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676号

陈晓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晓女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677号

杨绍源：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绍源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678号

吴小镇：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小镇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39号

李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辉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

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42号

孙尚君：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尚君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43号

吴海兵：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海兵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45号

杜智慧：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杜智慧信用卡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副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9时00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46号

池万来：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池万来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48号

李洁：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洁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

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49号

黄启春：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启春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3民初3075号

陈悦心:本院受理原告黄明华诉被告陈悦心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

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欠款 51000 元，利息损失暂

计 1000 元(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

日，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 09 时 30 分在龙港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审。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267号

张福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煜腾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411 民初

12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938号

陈红涛、张国霞、桐乡市天鸿纺织品有限公
司、桐乡市亿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市明标
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秀

洲区嘉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陈红涛、张国

霞、桐乡市天鸿纺织品有限公司、桐乡市亿源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市明标电气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411 民初 93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

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3043号

张春霆：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王江泾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张春霆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3574号

高建林：本院受理原告俞星雄与被告高建林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次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第 六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4845号
吴兴其: 本院受理原告谈宁宁与被告吴兴其

买卖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吴兴其

给付原告货款 58601 元及其违约金；二、诉讼费由

被告吴兴其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三十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本院长安人民法庭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合议庭组成人

员：杨海达、范叶华、蒋明弟，杨海达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1415号

沈根云: 本院受理原告卢小华与被告沈根云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 0502 民初 1415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179号

王永振：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红树叶木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永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89937 元；

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生效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 89937 元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

网告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

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0

年12月2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773号

罗建根：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海民与被告罗建

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由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53000 元；2、由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外网告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

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本案定于2020 年12

月 21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理，

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736号

沈金林：本院受理原告温端成与被告沈金林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

原告鲫鱼种鱼款 40000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

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9点30分在递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3破16号之一

2020 年 8 月 24 日，本院根据金华市福立工贸

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 业 破 产 法》第 八 十 六 条 第 二 款 之 规 定 ，裁 定

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金华市福立工贸有限公司

重整程序。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丁玮娜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编号为浙江Y11200105-1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

让给丁玮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丁玮娜履行相关义务。丁玮娜
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丁玮娜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4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4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含罚
息、复利）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丁玮娜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如有）及其它应付款（如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968602292、0571-87836689 丁玮娜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9月17日

序号

1

2

3

4

5

主债务人名称

温岭市迦得电子有限公司

温岭市果益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丰穗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岭市神驰燃具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石油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290,381.53

199,374.58

433,312.13

6,169,518.66

52,055,508.38

59,148,095.28

利息金额

247,812.28

165,516.01

360,929.70

1441624.54（暂计至2018年8月9

日主债务人破产受理日）

9,106,661.45

11,322,543.98

垫付费用

0.00

0.00

0.00

5,000.00

132,580.00

137,580.00

保证人

温岭市果益机械有限公司、台州丰穗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王文华、柯云芬、王君福、江冬花、陈志、罗明华、陈光耀、王君芬

温岭市迦得电子有限公司、台州丰穗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王文华、柯云芬、王君福、江冬花、陈志、罗明华、陈光耀、王君芬

温岭市迦得电子有限公司、温岭市果益机械有限公司、王文华、柯云芬、王君福、江冬花、陈志、罗明华、陈光耀、王君芬

无

台州中油远东石油贸易有限公司、台州中油运输有限公司、王秀英、叶富玉、叶文娥、叶海平、陈美娟、江福玲

抵押人

无

无

无

温岭市神驰燃具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石油贸易有限公司、温岭市光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何飞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号
3310630，声明作废。

何飞
2020年9月17日

遗
失
声
明


